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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电工学会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新兴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新兴际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英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永清、吴敏、王海良、杨家国、李爽、王路、张璇、

甘志林、刘舒伦、熊厚浓、洪亮、巩国平、姜俊杰、徐兰军、杨玲、王冠琼、梅

涛、许沁舒、王玉玺、蒋北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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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环境下柴油发电机组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海拔、高温、低温、高湿热、高盐雾等特殊环境下0.5~50kW柴油发电机

组的通用技术要求、质量保证规定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高海拔、高温、低温、高湿热、高盐雾等特殊环境下柴油发电机组0.5kW～

50kW的制造和检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3306-2011  标牌 

GB/T 15548-2008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三相同步发电机通用技术条件 

GJB 150.9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9部分：湿热试验 

GJB 150.10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0部分：霉菌试验 

GJB 150.11A-2009  军用设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1部分：盐雾试验 

GJB 150.16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6部分：振动试验 

GJB 150.18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8部分：冲击试验 

GJB 235A-97  军用交流移动电站通用规范 

GJB 1488-92  军用内燃机电站通用试验方法 

GJB 5785-2006  军用内燃发电机组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B/T 8194 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特殊环境包括高海拔、高温、低温、高湿热、高盐雾，同时满足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环

境条件的，本文统称为特殊环境： 

高海拔：海拔高度3000m～5500m； 

高温：环境温度+35℃～+55℃； 

低温：环境温度-40℃～-25℃； 

高湿热度：相对湿度≥98%； 

高盐雾：≥25mg/m
3
。 

规定功率：额定功率根据海拔高度、温度等环境因数修正后的功率，或根据实际使用环

境在相关产品规范中规定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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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 基本性能 

4.1.1  功能 

特殊环境下柴油发电机组（以下简称“发电机组”）能同时满足平原地区和高原地区的

使用，实现自主供电，可输出 400V/230V（或 380V/220V）、50Hz 三相工频交流电源。 

4.1.1.1  控制功能 

发电机组具有遥控、本机两种控制功能。 

控制屏能控制发电机组起动、停机、供电输出、故障显示等功能。 

4.1.1.2  运行参数监测功能及保护功能 

a）电力参数的显示：电压、频率、电流； 

b）发电机组具有低油压、高油温、过压、欠压、过载时进行实时报警保护功能： 

低油压保护：报警、停机； 

高油温保护：报警、停机； 

过电压保护：报警、断电； 

欠电压保护：报警、断电； 

过载：报警、断电； 

短路：断电。 

4.1.2  性能 

4.1.2.1  基本性能 

额定功率 kW（海拔高度不大于 3000m，温度不超过 40℃）：0.5,1,2，3，6，8，10，12，

15，20，24，30，40,50； 

规定功率 kW：海拔高度超过 3000 m，在 3000m~5500m 时,每升高 300m,功率下调 4%，

温度超过 40℃，在 40℃~55℃时，温度每升高 5℃，功率下调 4%； 

额定电压：400/230V； 

,功率因数：0.8（滞后）； 

相数：三相四线制（或三相三线）。 

在特殊环境下，输出功率要求与上述规定不一致时，应在相关产品规范中明确。 

4.1.2.2  电气性能 

4.1.2.2.1  空载电压整定范围 

发电机组的空载电压整定范围应不小于 95%～105%额定电压。 

4.1.2.2.2  调整率、稳定时间和波动率 

发电机组在 95%～100%额定电压时的电压和频率的调整率、稳定时间和波动率应不超

过以下的规定： 

电压稳态调整率：≥-2%，≤+2%； 

电压瞬态调整率：≥-15%，≤+15%； 

电压稳定时间：≤0.5s； 

电压波动率：≤0.5%； 

频率稳态调整率：≥-1%，≤+1%； 

频率瞬态调整率：≥-5%，≤+5%； 

频率稳定时间：≤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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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波动率：≤0.5%。 

4.1.2.2.3  不对称负载要求 

发电机组在一定的三相对称负载下，在其中任一相上再加 25%额定相功率的电阻性负

载，当该相的总负载电流不超过额定值时，应能正常工作，线电压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与

三线电压平均值之差应不超过三线电压平均值的±5%。 

4.1.2.2.4  畸变率 

发电机组在空载额定电压时，线电压波形正弦性畸变率不大于 3%。 

4.1.2.2.5  冷热态电压变化 

发电机组在额定工况下从冷态到热态的电压变化不超过±2%额定电压。 

4.1.2.2.6  起动电动机 

在平原地区，发电机组空载时应能直接起动 0.7P 功率的空载四极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

机。 

4.1.2.2.7  温升 

发电机绝缘等级为 H 级，当海拔和环境空气温度符合 GB/T 15548-2008 中 4.2 条规定时，

发电机各部分温升限值不超过 105K（电阻法）。 

4.1.2.3  起动性能 

a）平原地区常温起动和带载  

发电机组在常温条件下经 3 次（每次不超过 15s，起动间隔 2min）起动应能成功，并在

起动成功后 3min 内输出额定功率。  

b）平原地区低温起动和带载  

发电机组应有低温起动措施。在-40℃环境温度下，发电机组应能在 30min 内起动，并

能在起动后 5min 内输出额定功率。  

c）海拔高度不超过 3000m 起动和带载  

海拔高度 3000m 的条件下，发电机组经 3 次起动应能成功，并能在起动后 3min 内输出

额定功率。 

d）海拔高度 3000m~5500m 起动和带载  

海拔高度 3000m~5500m 的条件下，发电机组经 3 次起动应能成功，并能在起动成功后

5min 内输出功率达到 4.1.2.1 的要求。 

输出功率要求与上述规定不一致时，输出功率应在相关产品规范中明确。 

4.1.2.4  指示装置 

原动机所带监测仪表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要求。控制屏各监测仪表（原动机仪表除外）的

准确度等级：频率表应不低于 5.0 级，其它应不低于 2.5 级。其它指示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4.2 安全性要求 

4.2.1  绝缘电阻 

发电机组各独立回路对地及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表 4-1 的规定。 

表 4-1 绝缘电阻值 

项目 部位 条件 绝缘电阻MΩ 

冷态绝 

缘电阻 

电站各独立

电气回路对
冷态 

环境温度 15℃～35℃ 

相对湿度 45%～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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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回路间 环境温度 25℃ 

相对湿度 98% 
0.33 

热态 热态 0.5 

 

4.2.2  耐电压 

发电机组各独立电气回路对地及回路间，应能承受试验电压数值表 4-2 规定、频率为

50Hz、波形尽可能为实际正弦波、历时 1min 的绝缘介质电强度试验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表 4-2 耐压试验电压值 

注：原动机的电气部分、半导体器件及电容器等不作此项试验。 

4.2.3  相序 

相序要求在产品规范中明确，无规定的相序：对采用输出插头插座者，应按顺时针方向

排列（面向插座），对采用设在控制屏上的接线端子者，从屏正面看应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

排列。 

4.2.4  警示 

对人员可能接触到的高温件应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在显著位置标有高温、高压等警示

标识。 

4.3 环境适应性 

4.3.1  温度 

4.3.1.1  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40℃~55℃。 

4.3.1.2  贮存温度 

贮存温度：-50℃~65℃。 

4.3.2  冲击 

发电机组应能承受按 GJB 150.18A-2009 中 4.3 条规定的试验不破坏和满足使用要求。  

4.3.3  振动 

发电机组应能承受按 GJB 150.16A-2009 中 4.4 条规定的试验不破坏和满足使用要求。  

4.3.4  盐雾 

发电机组在盐雾≥25mg/m3 环境下应能正常工作。在 GJB 150.11A-2009 规定的试验条

件下，试验后发电机组和发电机组部件的涂层和表面处理层不出现明显腐蚀、起皱、脱落等

现象。 

4.3.5  霉菌 

发电机组样件应具有防霉菌生长的能力。在 GJB 150.10A-2009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样

件长霉等级不超过 2 级。 

回路额定电压(V) 试验电压（V）（要求） 

≥100 1500 

＜10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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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淋雨 

有要求时，发电机组应配置防雨装置。 

4.3.7  湿热 

发电机组在相对湿度 98%（25℃）的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4.3.8  防紫外线措施 

发电机组裸露的管路、线路应有防紫外线措施；发电机组外表面喷涂具有抗紫外线辐射

性能的面漆。 

4.3.9  倾斜度 

发电机组纵向（前、后）水平倾斜度不大于 10°时，发电机组能够正常工作。 

4.4 人-机-环境 

4.4.1  振动值 

发电机组运行时，振动的单振幅值应不大于 0.5mm。 

4.4.2  噪声 

发电机组的噪声级为≤98dB（A）（发电机组 1m 处）。 

4.5 密封性 

发电机组应无漏油、漏气现象。 

4.6 运输性 

发电机组各部结构应能承受按下列要求运输的振动和冲击。 

a）里程：1000km。 

b）路面：不平整的土路及坎坷不平的碎石路面为检验里程的 60%；柏油（或水泥）路

面为检验里程的 40%。 

c）速度：在不平整的土路及坎坷不平的碎石路面上为 20km/h～30km/h；在柏油（或水

泥）路面上为 30km/h～40km/h。 

4.7 接口 

应明确规定电气接口，机械安装接口。 

4.8 能耗 

能耗应满足下列要求： 

a）燃油消耗率（kW•h）：P≤3kW 时，按相关产品规范， 3kW＜P≤5kW 时，≤360g/ kW

•h，5kW＜P≤12kW 时，≤340g/ kW•h，312kW＜P≤24kW 时，≤320g/ kW•h，24kW＜P

≤40kW 时，≤300g/ kW•h。 

b）机油消耗率（kW•h）：P≤12kW 时，≤5g/ kW•h，12kW＜P≤40kW 时，≤4.5g/ kW

•h。 

c)在高海拔 3000m~5500m，燃油消耗率和机油消耗率按相关产品规范的规定。 

4.9 齐套性 

应明确发电机组出厂发货时的随机备件、附件、工具及文件。 

4.10 外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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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规定发电机组的外廓尺寸（长×宽×高）限值。 

4.11 重量 

应规定发电机组的重量限值。 

4.12 颜色 

应明确面规定面漆颜色及漆种要求。 

4.13 高原和平原适用性 

发电机组应能同时满足平原地区和高原地区的使用。 

4.14 标志和代号 

发电机组的铭牌应固定在明显位置，其尺寸应符合 GB/T 13306-2011 的规定。 

发电机组的铭牌应包含以下内容：发电机组名称、发电机组型号、相数、额定转速、额

定频率、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功率因素、质量、外形尺寸、生产厂名、发电机

组编号、制造日期、标准代号及编号。 

4.15 适装性 

发电机组应满足所配套特殊环境下应急电源系统对发电机组外廓尺寸、质量、安装接口

和供输电接口的相关要求。 

4.16 高原地区适应性 

发电机组在高原环境下的安全性、电气性能等各项指标应满足 4.1 中的规定。 

 

4.17 外观质量 

a）发电机组的焊接应牢固、焊缝应均匀，无裂纹、药皮、溅渣、焊穿、咬边、漏焊及

气孔等缺陷； 

b）发电机组机体表面应平整； 

c）发电机组涂层部分的涂膜应均匀，无明显裂纹和脱落； 

d）发电机组电镀件应光滑，无漏镀斑点、锈蚀现象； 

e）发电机组的紧固件应无松动，工具及其备附件应固定； 

f）发电机组应无漏油现象。 

4.18 加工质量 

油箱、机组底盘等外协件、自制的部件均应按图纸、技术要求或技术协议加工，尺寸准

确、材料符合图样要求，焊接和涂覆按相关工艺执行。油箱需进行压力及检漏试验。 

自制的部件（如控制屏）应按自制件的图纸要求和产品规范执行并检验合格。 

4.19 连续工作时间 

a）平原地区，发电机组应能按额定工况正常连续工作不小于 24h（其中包括 10%过载

运行 1h）； 

b）海拔高度 3000m 条件下，发电机组应能按额定工况正常连续工作不小于 12h（最后

1h 过载 10%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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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海拔高度 3000m~5500m 条件下，发电机组应能输出规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和额定功率因数正常连续工作，时间不小于 8h。 

5 质量保证规定 

5.1 检验依据 

5.1.1  检验验收依据 

a）本规范，参照前面条款； 

b）经定型机构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 

c）相关的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及专业标准。 

5.1.2  检验条件 

试验场所：满足试验条件的场所。鉴定试验在具备检验资质试验室或试验场（所）中进

行。 

环境条件：除另有规定外，各项检验均在试验地点当时所具有的条件（环境温度、相对

湿度、大气压力）下进行。特殊环境试验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检验时使用的测试仪器仪表应有定期检定的合格证，并在有效期内。所用测量仪表、设

备应具有足够的精度和稳定度，精度应高于被测指标精度一个数量级或误差小于被测参数容

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各电气指标均在发电机组控制屏输出端考核。 

5.1.3  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的检验分为： 

a）鉴定检验； 

b）质量一致性检验。 

5.1.4  鉴定检验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鉴定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5-1： 

a）产品设计定型； 

b）产品生产定型； 

c）产品转厂生产； 

d）产品的结构、主要材料和重要工艺发生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鉴定检验应在具备检验资质的试验室或试验场（所）中进行。 

产品设计定型时鉴定检验的样品数量为 2 台同型号的样品，定型后首批生产时应抽取 1

台产品开展首批鉴定试验，按首批产品鉴定试验大纲进行。 

5.1.5  质量一致性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由逐台检验和定期检验组成。检验项目见表 5-1。 

逐台检验：每批产品均要逐台检验。 

定期检验：不经常生产的产品再次生产，正常生产的产品自上次检验起经 2 年或累积生

产总台数大于 200 台（或双方规定）应进行定期检验。产品的设计或工艺上的变更足以影响

产品性能时，应进行有关项目的检验。 

定期检验的产品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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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检验项目 

表 5-1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 

方法 

鉴定 

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逐台 

检验 

定期 

检验 

1 外观质量 4.17 5.2.1 ● ● ● 

2 齐套性 4.9 5.2.2 ● ● ● 

3 标志和代号 4.14 5.2.3 ● ● ● 

4 重量 4.11 52.4 ● — — 

5 外廓尺寸 4.10 5.2.5 ● — — 

6 防紫外线措施 4.3.8 5.2.6 ● —  

7 警示 4.2.4 5.2.7 ● ● — 

8 绝缘电阻 4.2.1 5.2.8 ● ● ● 

9 耐电压 4.2.2 5.2.9 ● ● ● 

10 常温起动性能 4.1.2.3 5.2.10 ● ● ● 

11 相序 4.2.3 5.2.11 ● ● ● 

12 指示装置 4.1.2.4 5.2.12 ● — ● 

13 运行功能 4.1.1.2 5.2.13 ● ● ● 

14 

保

护

功

能 

过电压保护功能 

4.1.1.2 5.2.14 ● ● ● 
欠电压保护功能 

过热保护功能 

低油压保护功能 

15 过载功能保护 4.1.1.2 5.2.15 ● ● ● 

16 短路功能保护 4.1.1.2 5.2.16 ● — ● 

17 基本参数 4.1.2.1 5.2.17 ● ● ● 

18 空载电压整定范围 4.1.2.2.1 5.2.18 ● ● ● 

19 
电压和频率的稳态调

整率 
4.1.2.2.2 5.2.19 ● ● ● 

20 电压和频率的波动率 4.1.2.2.2 5.2.20 ● ● ● 

21 
电压和频率的瞬态调

整率及其稳定时间 
4.1.2.2.2 5.2.21 ● ● ● 

22 
不对称负载下的线电

压偏差 
4.1.2.2.3 5.2.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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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 

方法 

鉴定 

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逐台 

检验 

定期 

检验 

23 线电压正弦性畸变率 4.1.2.2.4 5.2.23 ● — ● 

24 冷热态电压变化 4.1.2.2.5 5.2.24 ● — ● 

25 起动电动机能力 4.1.2.2.6 5.2.25 ● — ● 

26 2h 连续工作时间 4.19 a） 5.2.26 ● ● — 

27 12h 连续工作时间 4.19 a） 5.2.26 ● — ● 

28 温升 4.1.2.2.7 5.2.27 ● — ● 

29 燃油消耗率 4.8 5.2.28 ● — — 

30 机油消耗率 4.8 5.2.29 ● — — 

31 振动值 4.4.1 5.2.30 ● — ● 

32 噪声 4.4.2 5.2.31 ● — ● 

33 密封性 4.5 5.2.32 ● ● — 

34 低温 4.3.1.1 5.2.33 ● — ● 

35 高温 4.3.1.1 5.2.34 ● — ● 

36 湿热 4.3.7 5.2.35 ● — — 

37 霉菌 4.3.5 5.2.36 ● — — 

38 淋雨 4.3.6 5.2.37 ● — ● 

39 冲击 4.3.2 5.2.38 ● — — 

40 振动 4.3.3 5.2.39 ● — — 

41 盐雾 4.3.4 5.2.40 ● — — 

42 倾斜度 4.3.9 5.2.41 ● — — 

43 运输 4.6 5.2.42 ● — — 

44 适装性 4.15 5.2.43 ● — — 

45 高原和平原适用性 4.13 5.2.44 ● — — 

46 高原地区适应性 4.16、4.19 5.2.45 ● — — 

表中符号“●”为要求项目，“—”为不要求项目。 

 

5.2 检验方法 

5.2.1  检查外观 

按 GJB 1488 方法 201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22。 

5.2.2  检查齐套性 

按 GJB 1488 方法 202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4。 

5.2.3   检查标志和代号 

检查发电机组标志，内容，字符，结果满足规范本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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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测量重量 

按 GJB 1488 方法 204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6。 

5.2.5  测量外廓尺寸 

按 GJB 1488 方法 205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5。 

5.2.6  检查防紫外线措施 

目测检查裸露的线路、油管有防紫外线措施，表面喷涂有防紫外线性能，结果满足本规

范 4.3.8。 

5.2.7  警示 

对人员可能接触到的高温件应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在排烟位置标有高温、高压等警示

标识。 

5.2.8  测量绝缘电阻 

按 GJB 1488 方法 101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2.1。 

5.2.9  耐电压试验 

按 GJB 1488 方法 102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2.2。 

5.2.10  检查常温启动性能 

按 GJB 1488 方法 206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3。 

5.2.11  相序检查 

按 GJB 1488 方法 208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2.3。 

5.2.12  检查指示装置 

按 GJB 1488 方法 210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4。 

5.2.13  运行功能检查 

运行功能检测见表 5-2。 

表 5-2 运行功能检测 

运行功能检测 

方法 合格判据 备注 工作 

方式 

检验 

项目 

本机 

起动、 

停机 

将控制屏面板上的“本机/遥控”钮

子开关拨至“本机”位，通过控制屏

面板的“柴油机启动”电钥匙进行

发电机组的起动、运行、停机操作。 

发电机组能正常响应

起动并全速运行及正

常停机。 

 

合闸、 

分闸 

1.发电机组正常运行后，操作控制

屏面板上“供电通/供电断”钮子开

关至“供电通”位；发电机组合闸

后，操作控制屏面板上“供电通/供

电断”钮子开关至“供电断”位。 

1.发电机组正常输出

电，输出指示灯亮； 

2.发电机组停止供电，

输出指示灯灭。 

 

遥控 
起动、 

停机 

将控制屏面板上的“本机/遥控”钮

子开关拨至“遥控”位，通过遥控盒

面板的“柴油机启动”电钥匙进行

发电机组的起动、运行、停机操作。 

发电机组能正常响应

起动并全速运行及正

常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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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功能检测 

方法 合格判据 备注 工作 

方式 

检验 

项目 

合闸、 

分闸 

1.发电机组正常运行后，操作遥控

盒面板上“供电通/供电断”钮子开

关至“供电通”位；2.发电机组合闸

后，操作遥控盒面板上“供电通/供

电断”钮子开关至“供电断”位。  

1.发电机组正常供电； 

2.发电机组停止供电。 

 

显示功能 

检查控制屏面板上测控器和油量

表。 
显示正确。 

 

检查遥控盒面板上测控器和油量

表。 
显示正确。 

 

充电功能 

发电机组正常运行时，检测发电机

组的充电发电机是否正常工作：测

量蓄电池电压。  

发电机组正常运行后

的蓄电池电压大于发

电机组起动前蓄电池

电压。 

 

遥控功能属于选配项目。 

5.2.14  保护功能检查 

发电机组的保护功能检测见表 5-3。 

表 5-3 保护功能检测 

保护功能检测 
方法 合格判据 备注 

故障类型 

过电压 

发电机组运行供电过程中，调节逆

变器上的调压旋钮直至发电机组电

压大于设定（相电压）。 

发电机组断电保护。 

 

欠电压 

发电机组运行供电过程中，调节逆

变器上的调压旋钮直至发电机组电

压小于设定（相电压）。 

发电机组断电保护。 

 

油压低 
将发电机组油压报警开关的线对地

短接。 
发电机组停机保护。 

 

温度高 
将发电机组温度报警开关的线对地

短接。 
发电机组停机保护。 

 

保护切除 
将控制屏面板上“保护”切除开关

置于“切除”位。 

模拟故障时，发电机

组只报警，不保护动

作。 

 

5.2.15  检查过载功能保护 

按 GJB 1488 方法 305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1.2。 

5.2.16  检查短路功能保护 

按 GJB 1488 方法 303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1.2。 

5.2.17  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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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组连续运行试验时，记录有关数据，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1。 

5.2.18  空载电压整定范围 

按 GJB 1488 方法 401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1。 

5.2.19  测量电压和频率的稳态调整率 

按 GJB 1488 方法 402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2。 

5.2.20  测量电压和频率的波动率 

按 GJB 1488 方法 407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2。 

5.2.21  测量电压和频率的瞬态调整率及其稳定时间 

按 GJB 1488 方法 408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2。 

5.2.22  测量不对称负载下的线电压偏差 

按 GJB 1488 方法 414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3。 

5.2.23  测量线电压正弦性畸变率 

按 GJB 1488 方法 418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4。 

5.2.24  测量冷热态电压变化 

按 GJB 1488 方法 413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5。 

5.2.25  检查启动电动机能力 

按 GJB 1488 方法 412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6。 

5.2.26  连续运行试验 

按 GJB 1488 方法 425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 19。 

5.2.27  测量温升 

按 GJB 1488 方法 426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1.2.2.7。 

5.2.28  测量燃油消耗率 

按 GJB 1488 方法 501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8。 

5.2.29  测量燃油消耗率 

按 GJB 1488 方法 502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8。 

5.2.30  测量振动值 

按 GJB 1488 方法 601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4.1。 

5.2.31  测量噪声 

按 GJB 1488 方法 602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4.2。 

5.2.32  密封性检查 

连续运行试验时，目视，对发电机组的气缸垫处进行漏气检查，连续运行试验完毕后，

目视，对发电机组燃油、机油管路和油箱进行漏油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5。 

5.2.33  低温试验 

根据 4.3.1 的低温要求，按 GJB 1488 方法 608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3.1.1。 

5.2.34  高温试验 

根据 4.3.1 的高温要求，按 GJB 1488 方法 607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3.1.1。 

5.2.35  湿热试验 

根据 4.3.7 的湿热要求，按 GJB 1488 方法 610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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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6  霉菌试验 

根据 4.3.5 的要求，按 GJB 1488 方法 612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3.5。 

5.2.37  淋雨试验 

有要求时按 GJB 1488 方法 613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5.2.38  冲击试验 

参照 GJB 150.18A-2009 中程序Ⅰ-功能性冲击执行，按 GJB 150.18A-2009 中图 3 和表 2

的后峰锯齿脉冲试验参数进行试验，最小峰值 20g，持续时间 11ms，发电机组处于非工作

状态。发电机组三个正交轴的每个轴的放向进行 3 次冲击。冲击试验后，发电机组无机械损

伤、变形和松动，能够正常工作。 

5.2.39  振动试验 

参照 GJB 150.16A-2009 中程序Ⅲ的相关规定，结合运输试验对发电机组进行评价，行

驶里程为 1000km（其中碎石路路面 600km，良好路面 400km）。行驶试验结束后，对发电

机组进行功能检查。发电机组经过震动试验后，能够正常工作，额定工况下的电气性能符合

要求。 

5.2.40  盐雾试验 

按 GJB 150.11A-2009 的 7.2 项试验程序进行盐雾试验，结果满足本规范 4.3.4。 

5.2.41  倾斜度试验 

按 GJB 1488 方法 614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3.9。 

5.2.42  运输试验 

按 GJB 1488 方法 615 进行检查，结果满足本规范 4.6。 

5.2.43  适装性试验 

发电机组应满足所配套装备对发电机组外廓尺寸、质量、安装接口和供输电接口的相关

要求，并与实际装备配试 1h，装备工作正常。 

5.2.44  高原和平原适用性试验 

发电机组在厂内鉴定试验（平原地区）工作正常，所有技术指标满足技术要求，鉴定试

验完毕转入下一阶段，技术状态固化，不允许做任何调整。不经调整应能同时满足平原地区

和高原地区的使用。 

5.2.45  高原地区适应性试验 

a）鉴定试验： 

试验内容包括：绝缘电阻测量、耐电压试验、电压和频率稳态调整率、电压和频率瞬态

调整率、电压和频率稳定时间、电压的频率波动率、发电机组各绕组温升、燃油消耗率、连

续运行、高原与平原机组技术状态检查。试验方法与试验场常温环境下的相关试验方法一致。

高原地区适应性试验时间为海拔 3000m 不小于 12h，海拔 3000m~5500m 累计不小于 8h。 

高原地区机组能正常工作，海拔 3000m 能够输出额定功率，海拔 3000m~5500m 能够输

出规定功率，电气性能和安全性满足本规范 4.16,4.19 规定。 

b）质量一致性试验： 

试验内容包括：绝缘电阻测量、耐电压试验、电压和频率稳态调整率、电压和频率瞬态

调整率、电压和频率稳定时间、电压的频率波动率及连续工作时间。 

试验时间按以下要求执行： 

1）海拔高度不大于 3000m 条件下，发电机组应能按额定工况正常连续工作不小于 12h

（最后 1h 过载 10%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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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拔高度 3000~5500m 条件下，发电机组应能输出不低于规定功率、额定电压、额

定频率和额定功率因素正常连续工作，累计时间不小于 8h。 

高原地区机组能正常工作，海拔 3000m 能够输出额定功率，海拔 3000m~5500m 能够输

出规定功率，电气性能和安全性满足本规范 4.16,4.19 规定。 


